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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黄志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贾秀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李建辉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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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448,676,106.94 4,801,024,597.81 1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224,606,561.83 2,326,124,939.58 -4.3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74,686,430.70 78.84% 846,078,433.87 -8.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7,426,651.21 -136.85% -88,363,092.32 -1,71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9,164,875.60 38.59% -96,976,617.77 5.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6,511,005.46 84.35% -96,144,649.28 -155.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0 -136.83% -0.1369 -1,710.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0 -136.83% -0.1369 -1,710.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8% -2.84% -3.88% -4.1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92,290.6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494,309.3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3,332,208.5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41,927.57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38,877.4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23,751.94  

合计 8,613,525.4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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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5,16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27% 150,170,655  质押 133,590,000 

广州广日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32,268,492    

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7% 21,763,460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弘永

定价值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9% 19,910,529    

重庆兴瑞亘泰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0% 17,447,600    

新津聚英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9% 16,092,000  质押 14,000,000 

广州金骏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0% 15,484,335    

中国工商银行－

融通动力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1% 11,653,519    

广州市城投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6% 9,415,109    

新津新联投资管

理中心（普通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0% 9,003,808  质押 9,000,000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5 

伙）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新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50,170,655 人民币普通股 15,017,065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32,268,492 人民币普通股 32,268,492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763,460 人民币普通股 21,763,46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弘永

定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910,529 人民币普通股 19,910,529 

重庆兴瑞亘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17,447,600 人民币普通股 17,447,600 

新津聚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6,09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92,000 

广州金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5,484,335 人民币普通股 15,484,335 

中国工商银行－融通动力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653,519 人民币普通股 11,653,519 

广州市城投投资有限公司 9,415,109 人民币普通股 9,415,109 

新津新联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

伙） 
9,003,808 人民币普通股 9,003,80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新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2、新津聚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系新筑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3、新津新联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由本公司副董事

长冯克敏,自然人彭波及黄克明（实际控制人之兄弟）共同出资，系新筑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一致行动人；4、本公司未知上述外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

外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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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352,545,539.15元，增加55.67%，主要系发行债券、新增售后回租融资款所致。 

2、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较其实余额减少175,062,583.74元，减少68.25%，主要系本期收回四川眉山市新筑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成都市新筑混凝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合肥新筑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往来款所致。 

3、存货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224,573,493.50元，增加46.34%，主要系轨道交通车辆订单量增加，相关的原材料库存量增

加所致。 

4、应付票据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52,919,953.65元，增加63.11%，主要系新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据支付供应商所致。 

5、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19,983,473.89元，减少46.76%，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期初结存的工资及奖金所致。 

6、应交税费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12,264,797.65元，增加116.12%，主要系本报告期销售规模增加，应交增值税及附加税

费相应增加所致。 

7、应付利息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13,471,878.25元，增加611.96%，主要系计提的债券利息尚未到期支付所致。 

8、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36,481,649.23元，增加144.74%，主要系收到股权激励款尚未完成注册登记增资手续

所致。 

9、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101,087,467.47元，增加61.81%，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重分类

所致。 

10、长期应付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155,683,084.76元，增加191.08%，主要系新增售后回租融资款所致。 

11、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8,285,095.29元，增加137.58%，主要系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

（财会〔2016〕22号）规定，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本期计入本科目核算所致。 

12、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72,315,822.17元，减少101.24%，主要系上年同期处置四川眉山市新筑建设机械有限公司、成

都市新筑混凝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合肥新筑机械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产生的股权投资处置损益增加所致。 

13、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70,496,543.10元，减少89.27%，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14、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24,276,681.61元，减少147.87%，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亏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所

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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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新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股份限售承

诺 

自新筑股份2013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上市首

日（2014 年 7 月 21 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所认

购的 1,416.4305 万股新股 

2014 年 07 月

09 日 
三十六个月 履行完毕 

新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其他承诺 

2009 年 12 月，控股股东新

筑投资出具《承诺函》承

诺：如果社会保险及住房

公积金主管部门要求公司

及子公司对以前年度的员

工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

进行补缴，新筑投资将按

主管部门核定的金额无偿

代其补缴；如果因以前年

度未缴纳社会保险或住房

公积金而给公司及子公司

带来任何其他费用支出和

经济损失，新筑投资将无

偿代其承担。 

2009 年 12 月

01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新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及其一致行

动人新津聚

英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1、本企业及本企业高级管

理人员及本企业下属企业

目前没有在中国境内或境

外单独或与其他自然人、

法人、合伙企业或组织，

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

事或参与任何对新筑股份

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

拥有与新筑股份存在竞争

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

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

在该经济实体、机构、经

济组织中担任高级管理人

员或核心技术人员。2、本

企业保证将采取合法及有

效的措施，促使本企业、

本企业拥有控制权的其他

公司、企业与其他经济组

织及本企业的关联企业，

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

从事与新筑股份相同或相

似的、对新筑股份业务构

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

务，并且保证不进行其他

2009 年 11 月

18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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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损害新筑股份及其他

股东合法权益的活动 3、本

企业将严格遵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等规定，避

免与新筑股份发生关联交

易，自觉维护新筑股份及

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将不

利用本企业与新筑股份的

关联关系在关联交易中谋

取不正当利益。如新筑股

份必须与本企业控制的企

业进行其他关联交易，则

本企业承诺，均严格履行

相关法律程序，遵照市场

公平交易的原则进行，将

促使交易的价格、相关协

议条款和交易条件公平合

理，不会要求新筑股份给

予与第三人的条件相比更

优惠的条件。本企业愿意

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

新筑股份造成的全部经济

损失。本承诺持续有效且

不可变更或撤销。 

新津新联投

资管理中心

（普通合伙）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1、本企业及本企业高级管

理人员及本企业下属企业

目前没有在中国境内或境

外单独或与其他自然人、

法人、合伙企业或组织，

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

事或参与任何对新筑股份

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

拥有与新筑股份存在竞争

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

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

在该经济实体、机构、经

济组织中担任高级管理人

员或核心技术人员。2、本

企业保证将采取合法及有

效的措施，促使本企业、

本企业拥有控制权的其他

公司、企业与其他经济组

织及本企业的关联企业，

2013 年 05 月

09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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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

从事与新筑股份相同或相

似的、对新筑股份业务构

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

务，并且保证不进行其他

任何损害新筑股份及其他

股东合法权益的活动 3、本

企业将严格遵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等规定，避

免与新筑股份发生关联交

易，自觉维护新筑股份及

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将不

利用本企业与新筑股份的

关联关系在关联交易中谋

取不正当利益。如新筑股

份必须与本企业控制的企

业进行其他关联交易，则

本企业承诺，均严格履行

相关法律程序，遵照市场

公平交易的原则进行，将

促使交易的价格、相关协

议条款和交易条件公平合

理，不会要求新筑股份给

予与第三人的条件相比更

优惠的条件。本企业愿意

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

新筑股份造成的全部经济

损失。本承诺持续有效且

不可变更或撤销。 

实际控制人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1、本人目前没有在中国境

内或境外单独或与其他自

然人、法人、合伙企业或

组织，以任何形式直接或

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对新

筑股份构成竞争的业务及

活动或拥有与新筑股份存

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

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

益或在该经济实体、机构、

经济组织中担任高级管理

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2、

本人保证将采取合法及有

效的措施，促使本人、本

2009 年 11 月

18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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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拥有控制权的其他公

司、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

及本人的关联企业，不以

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

与新筑股份相同或相似

的、对新筑股份业务构成

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并且保证不进行其他任何

损害新筑股份及其他股东

合法权益的活动。3、本人

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等规定，避免与新筑

股份发生关联交易，自觉

维护新筑股份及其全体股

东的利益，将不利用本人

与新筑股份的关联关系在

关联交易中谋取不正当利

益。如新筑股份必须与本

人控制的企业进行其他关

联交易，则本企业承诺，

均严格履行相关法律程

序，遵照市场公平交易的

原则进行，将促使交易的

价格、相关协议条款和交

易条件公平合理，不会要

求新筑股份给予与第三人

的条件相比更优惠的条

件。本人愿意承担因违反

上述承诺而给新筑股份造

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本承

诺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

撤销。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未

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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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33.67% 至 81.8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2,500 至 3,400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870.2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系公司轨道交通产业等新兴产业销售规模增长，预计本年营业收入较

上年略所增加，预计 2017 年度业绩较上年度有所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4 月 12 日 其他 其他 
http://rs.p5w.net/roadshowLive/index.shtml?roadshowId=0001A9A93

56BC8D54931AE89811BC0FCF593 

2017 年 06 月 1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7-06-13/1203614522.DOCX 

2017 年 07 月 0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7-07-07/1203688799.DOCX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志明 

2017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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